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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管理条例 复习要点 1．掌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群防

群治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伤

亡事故处理报告制度和安全责任追究制度等。 2．掌握建设

单位的安全责任 建设单位具有向施工单位提供资料、依法履

行合同、提供安全生产费用、不得推销劣质材料设备、提供

安全施工措施资料和对拆除工程进行备案的安全责任，以及

法律责任。 3．掌握工程监理单位的安全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

的安全责任包括审查施工方案、监理的安全生产责任和相应

的法律责任。 4．掌握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 施工单位的安全

责任包含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安全责任，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的安全责任，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施工单位应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五个

方面。 5．熟悉勘察、设计单位的安全责任 勘察单位具有确

保勘察文件的质量，以保证后续工作的安全责任和科学勘察

，以保证周边建筑物安全的责任；设计单位具有科学设计、

提出建议、承担后果的安全责任。 6．熟悉其他相关单位的

安全责任 包括机械设备和配件供应单位的安全责任、出租机

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单位的安全责任、施工起重机械和

自升式架设设施的安全管理和相关各方的法律责任。 一、掌

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最基

本、核心） 2、群防群治制度 3、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4、



安全生产检查制度（预防为主的体现） 5、伤亡事故处理报

告制度 “三不放过”（事故原因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

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 6、安

全责任追究制度等。 二、掌握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 1、施工

单位提供资料 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邻

区域内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

地下管线资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

、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2、依法履行合同 建设单位不得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

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标准规定的要求，不得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3、提供安

全生产费用 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算时，应当确定建设工程

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 4、不得推销劣质

材料设备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购买、租赁、

使用不符合安全施工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

机具及配件、消防设施和器材。 5、提供安全施工措施资料 

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

准之日起15日内，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程所在

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备案。 6、拆除工程进行备案的安全责任 建设单位应当在拆

除工程施工15日前，将下列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1）施

工单位资质等级证明； 2）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危

及毗邻建筑的说明； 3）拆除施工组织方案； 4）堆放、清除

废弃物的措施。 7、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一）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

位提出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

的；（二）要求施工单位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的；（三）将

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的。 三、掌

握工程监理单位的安全责任 1、审查施工方案 程监理单位应

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是

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2、监理的安全生产责任 工程

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

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

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

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 3、法律责任。 1）违反强制性标准 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

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停止执业3个月以

上1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内不予注

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册；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其他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

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

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



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 施工单位拒不

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未依

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